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藝文展覽專案」實施計畫 

 

114年1月1日實施公告 

 

一、 計畫目的：為推廣藝文活動，鼓勵民眾創作及分享，本局提供 5 樓藝文沙龍作為一個展示作品及

交流的平台，進而增進市民的藝術人文涵養，同時促進場館運用，活化空間及提升使用效益。 

二、 法源依據：依據「規費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業務主管機關得

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 

三、 租借使用範圍：本局 5 樓藝文沙龍(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 號 5 樓)。 

四、 展覽空間硬體設備：僅提供投影機(含布幕)，其餘陳設道具須自備。 

五、 實施期間：114年1月1日起115年12月31日止。 

六、 租借使用時段： 

1. 一展覽檔期以一周 7 日為申請單位(含佈展及撤展日，使用未滿一周以一周計算)。 

2. 每日開放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21 時 30 分。 

七、 申請方式：請至臺北市公有場地租用系統辦理線上租借，並檢附申請展覽作品之簡介、類型概要

與場佈圖，經本局審核通過者，應於通知後 5 日內依期限繳交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逾期視同放

棄。 

八、 收費方式：一展覽檔期使用費 20,000 元，保證金 30,000 元(一租借案收取一次保證金)。 

九、 租用規範： 

1. 佈展不可使用一次性黏膠及及鑽牆，申請租借者可依展出需要，進行壁畫創作或部分牆壁

彩繪，惟須於撤展時復原。 

2. 本藝文展覽專案僅提供場地與設備器材租借，現場不予提供人力、場佈及場復之服務，如

有上述需求，請自行連絡相關廠商協助辦理，若未請專業人員協助導致器材設備損壞時將照

價求償。 

3. 租借前請先參閱「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場館租借使用規定」，申請租借者視同願完全遵守前開

規定。 

4. 租借期間，本局得派員不定時現場查驗，如活動有不符原申請展覽性質者，本局未來得不

再接受其以展覽方式提出申請，並應改以一般活動性質追繳當次場地使用費。 

5. 展出作品不得有標價或其他方式之商業行為，違反者立即停止展出並永久取消申請資格。 

6. 展覽結束後，申請租借者須將場地回復原狀，牆面如有毀損，撤展時以補土與水泥漆復原。

大型垃圾須自行清運，未清除之物品視同拋棄物，本局有權為任何處理，處理費用及所生損



害，由申請租借者負責並於保證金扣除所需之價額或實際費用，不足者應追繳差額。 

7. 活動期間若有使用音樂著作公開演出，依著作權法規定應事先取得相關授權。 

十、 租借單位所進行之活動需遵守「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場館租借使用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

修改、終止、變更專案內容細節之權利。 


